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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

专业技术审查委员会工作规则（暂行）

为促进我省土地估价与登记代理行业健康发展，提升行业社

会公信力，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工作，规范开展土地估价专业技术

审查工作，根据《资产评估法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工作规则。

第一条 工作职责

陕西省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专业技术审查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技术委员会）是陕西省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

人协会（以下简称省协会）的内设机构，工作职责如下：

1、负责组织开展土地估价行业有关技术规程、规范标准等方

面的研究；

2、负责土地估价报告抽查评审、资信评级报告评审及对土地

估价报告质量投诉或争议组织技术审裁；

3、对会员在执业过程中提出的专业技术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并

采取适当形式给予回复；

4、应司法、纪检监察及政府有关部门要求，对涉及我会会员

单位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提出复核意见。

第二条 工作范围

1、不定期召开技术会议，研讨土地估价方面新要求、新政策，

按照现行行业技术规范，制定本省的土地估价技术审查办法；

2、根据省协会工作安排，定期对省协会会员单位出具的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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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报告进行检查；

3、受理单位或个人对有争议土地估价报告提出的鉴定申请。

第三条 技术委员会成员

技术委员会由 7 人组成，设主任委员1 人、副主任委员2

人。技术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备案的会员单位推荐，经理事长办

公会研究后，报常务理事会决定并聘任，协会颁发聘书，聘期为

四年。

任职条件：

1、热爱土地估价事业，对土地估价理论、实务有较深

研究和造诣，自愿履行技术委员会委员职责的机构负责人；

2、从事土地估价、不动产登记代理行业或相关教育管

理工作 10 年以上；

3、省协会土地估价报告评审专家库专家；

4、中估协资深土地估价师。

委员会委员有不符合继续担任委员的条件或严重违反

工作纪律以及任期内受到行政、刑事等处罚和行业惩戒的，

提请常务理事会予以解聘。

第四条 工作程序

土地估价报告技术审查实行三级审查制度，即专家独立初

审、主审专家复审、行政主管部门与省协会联合会审。

第五条 主任委员负责技术委员会的日常工作，组织召开技

术研讨会。副主任委员负责协助主任委员完成技术委员会的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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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技术委员会成员的日常联系与服务，由省协会办公室统一

负责。

第六条 技术委员会根据省协会工作安排，组织报告评审工作，

并根据工作情况，向理事长办公会提出工作建议。

参与报告评审工作的专家由省协会按照有关规定支付

相应的工作报酬。

第七条 委员会所需工作经费在省协会经费中列支。土

地估价报告评审具体实施办法按照《陕西省土地估价报告评

审办法（暂行）》执行。

第八条 本规则由陕西省土地估价师与登记代理人协会

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陕西省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

2021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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